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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9月 29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70 号, 以下简

称“70 号文”), 对可纳入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作了补

充规定, 该文追溯至 2013年 1月 1日起生效。 

 

70号文内容摘要 

 

70号文在以下五个方面扩大了可加计扣除的范围: 

 

(1) 企业依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

和标准为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 

 

(2) 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

维修等费用; 

 

(3) 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  

 

(4) 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5) 研发成果的鉴定费用。 

 

此外, 70 号文规定, 企业可以聘请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

师事务所, 出具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

告。如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 可要求企

业提供地市级及以上政府科技部门出具的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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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2008 年 12 月 10 日,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116

号, 以下简称“116号文”), 对研发活动的定义、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范围、加计扣除的财务核算、申请材

料、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程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作为背景介绍, 116号文规定的可加计扣除的费用

包括以下八大类:  

 

(1) 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以及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 

 

(2) 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3) 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4) 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5) 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6) 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7) 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8) 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但 116号文规定的可加计扣除费用的范围与企业研发行为的实际情况相比较窄。 

 

2010年 10月 8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研究开

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1号), 规定在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期间, 

注册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示范区内、实行查账征收、经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 可以在税前加计扣除上述扩大的 5项研发费用。 

 

2013年 2月 26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中关村、东湖、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

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3 号), 规定在 2012 年 1

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期间, 注册在试点地区内、实行查账征收、经试点地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机构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可以在税前加计扣除上述扩大的 5项研发费用。  

 

70号文的发布, 使增加的 5项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扩大到全国符合规定的企业, 突破了特定的区域, 且不

再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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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就 70号文新增加的 5项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 3项属于对 116号文部分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范围的扩大, 2

项为全新增加的内容。以下就 70号文新增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相关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1) 70号文将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在 116号文规定的企业“为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支付的工资、

薪金、奖金、津贴、补贴”基础上增加了“五险一金”, 由于五险一金的普遍性, 其对符合条件企业的

影响力较其他各项将更广泛。提请注意的是, 享受“五险一金”加计扣除需满足以下条件: (i) 必须是

按标准实际缴纳的“五险一金”方允许加计扣除, 计提的不得加计扣除; (ii)必须是为在职直接从事研

发活动的人员缴纳的“五险一金”方允许加计扣除, 哪些人员属于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需

依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和判定。 

 

(2) 70号文将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在 116号文规定的企业“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

租赁费”的基础上增加了“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 

该等费用亦属于研发活动中的日常且重要的费用支出, 列入加计扣除范围对降低企业税负具有重

大意义。 

 

(3) 70 号文将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在 116 号文规定的企业“支付的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的基础上补充了“为研发成果支付的鉴定费用”。鉴定是研发成果得到认可的一个重要环节, 70号文

从整个研发成果认可链条出发, 允许研发成果的鉴定费用加计扣除。 

 

(4) 70 号文增加了“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作为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

116 号文只允许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进行加计扣除, 但在

研发活动中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开发及制造相关设备, 还需要从外购置相关设备。70号文考虑到研发

活动中的实际需要, 对此进行了增加。 

 

(5) 70号文增加了“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作为可加计扣除项目。对于制药行业, 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

是其研发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70号文为支持制药行业研发创新, 允许新药研制的临床

试验费加计扣除。 

 

注意事项 

 

70号文对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范围扩大后, 企业应尽快审阅自 2013年 1月 1日起发生的研发费用, 将符

合条件的费用归入申报范围。但企业需注意的是,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涉及多项费用、多个环节, 

企业执行文件时应关注核算体系的合理性并多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 了解主管税务机关在研发费用

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要求。以下列示几点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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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应判断其研发项目是否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

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7 年度)》规定的项目。虽然 116 号文和 70

号文未将提供地市级以上政府科技部门出具的研究开发项目鉴定意见书作为申请加计扣除的前提

条件, 如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项目有异议的, 可要求企业提供。此外, 企业应注重对内部研

发资料进行归集、整理和保管, 以备申报和检查时使用。 

 

(2) 企业应独立财务核算, 设置专门核算账目, 以正确归集、核算企业发生的研发费用。若企业未设立

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营任务的, 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核

算, 准确、合理的计算各项研究开发费用支出, 对划分不清的, 不得加计扣除。如企业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 应按照不同开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3) 鉴于研发费用可加计扣除的优惠备案需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完成, 企业应确保在规定的时间

内向当地科技部门和主管税务部门提交研发项目的详细资料。因此企业应注重研发体系的建立, 制

定项目研发的流程以及各部门的职能分工, 并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研发活动资料的收集, 以备申报时

可及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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